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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危机后， 既要关注 “事”， 更要关注 “人”
文 ／珠海市香洲区教育科研培训中心 陆春凤

近年来， 发生在身边的与学校有关
的危机事件渐增， 有些是个体的伤害事
件， 有些是群体伤害事件。 比如， 有学
生遭遇车祸、 溺水意外死亡； 有师生以
跳楼或其他方式自杀； 有师生患急重疾
病故； 有学生在跑步过程中倒地猝死；
有学生之间群殴致人重伤； 有外来人员
驾车闯入学校撞人造成学生多人伤亡
……这些危机事件， 无论是否发生在校
园内， 无论学校是否承担主要责任， 都
与学校少不了关联， 在此一并称为校园
危机事件。

关注 “事”， 还是关注 “人”？

近年来区内校园危机事件发生后，
我作为心理教研员参与了其中几所学校
的危机事件心理干预工作， 如， 某校学
生周末意外溺亡， 某校校车在校内意外
碾压学生致死， 某校学生在跑步过程中
病发倒地后猝死， 某校教师假期在家自
杀， 某校学生坠楼死亡， 某校校工意外
死亡……

我是如何得之消息并开展这项工作
的呢？ 基本上有两种情形： 其一， 上级
相关主管部门要求。 比如， 校车校内碾
死学生事件、 学生跑步后猝死事件， 都
发生在民办学校， 教育局社管办要求组
织心理教师进学校开展危机干预工作。
其二， 有关学校领导提出的要求。 比
如， 学校师生的自杀、 坠楼事件。 这些
学校有的本身没有心理老师， 于是主动
提出求助。

更多的学校管理者在处理这些危机
事件时态度比较隐晦。 记得若干年前，
某学校一学生开学前在家中坠楼， 由于
该校没有专职心理教师， 我提出帮助学

校对学生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学校领导
却以事多为由拒绝了。 还有一些学校本
身有专职心理教师， 当遇到危机事件
时， 心理老师根据学校师生心理需求，
想扩大辅导对象的面时， 学校管理层不
支持； 当心理老师感觉需要辅导的面
广， 或自己情感卷入很深， 想向区内学
校专业心理老师求助， 争取更多力量来
帮助开展心理干预工作时， 学校管理者
以避免事态扩大为由拒绝了。 这些管理
者的做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们看到
的是学校对 “事” 的 “责任”， 处理完
“事” 以后， 也就告一段落。

单纯从责任角度看， 绝大多数事
件， 学校不是直接责任方。 于是， 在事
件处理方式上， 学校很容易关注 “事”。

从事的角度， 看到的是事件对学校
“声誉、 形象” 的影响。 学校管理者的
出发点： 息事宁人， 缩小影响， 控制负
面消息的传播， 维护学校形象。 采取的
处理方式： “压” 下事情， 先理清责
任， 按校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做好上
传下达， 处理好矛盾纠纷， 安抚好相关
亲属， 做好相应的经济赔偿或补偿工
作， 然后事件告一段落。

从 “事” 的角度看， 学校管理者的
处理方式， 似乎没有回避对事件的责
任， 看似无可厚非。

然而这样做， 学校管理者忽略了对
事件中的除开当事人以外的其他相关
“人” 的责任。 从 “人” 的角度进行考
量， 危机事件对学校师生的心理安全带
来的影响显然是被忽略了， 管理者维护
师生心理安全的责任显然是被忽略了。

如果以人为本， 管理者能看到事件
对学校师生心理产生的比较持久的影

响， 就会根据每个人的不同需要， 进行
分类分层辅导， 做好心理善后工作， 更
好地维护师生的心理安全。

为什么要关注相关的 “人”？

作为学校管理者， 有必要了解危机
事件对相关人员可能产生的心理影响。

危机事件打破了人内心的平衡， 破
坏了人内心安全的假象。 心态健康的人
对生活有许多错觉， 如： 对生活有许多
预期，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生活是公平
的、 公正的； 付出的一定有回报； 生活
是有意义的； 我们不脆弱……如果没有
这些错觉， 人就充满恐惧。 错觉是对人
心理的保护。

危机事件使得平安的人陷于焦虑自
责恐慌中， 并产生生命的不能预期的、
不可抗拒的、 无法抵制的、 无能为力等
等诸多失去掌控的感觉。 危机事件还使
得人退行， 诱发人的心理疾病， 如： 惊
吓、 不停地说、 侵入性画面， 声音和气
味、 噩梦、 失眠问题、 反复出现的念
头、 注意力集中问题、 惊跳反映、 高度
警觉、 不信任、 焦虑、 急惹、 愤怒、 自
责、 脆弱、 头痛、 疲惫、 肌肉紧张、 情
绪错乱、 感觉被疏远、 情感淡漠、 抑
郁、 失忆等等。

研究表明， 约30%的人在经历创伤
性事件之后， 如果没有得到专业人员的
帮助， 或多或少产生一些心理障碍： 焦
虑、 抑郁、 躯体形式的障碍 （疼痛）、
进食障碍、 睡眠障碍等， 这些障碍不易
快速恢复。 比如， 一小学生因为患恶性
肿瘤的爸爸在来珠海看望他的途中瘤体
破裂死亡， 而陷入深深地自责中； 一小
学生跟着大人目睹跳楼现场， 吓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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